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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廖良

汉、洪艳蓉、董书魁本着忠实勤勉、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公司于 2020年 6月 8日

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相关议案进行了审议，发表如下意见：

一、《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根据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0年

6月 8日，该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未发现公司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

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3）公司确定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关于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任职资格的

规定，均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4）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

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技术骨干、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的利益的情形。

综上，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 2020年 6月 8日，同意以 29.46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 51名激励对象授予 76万股限制性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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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解决公司暂时的

流动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提升公司经营效益，符

合股东和广大投资者利益。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

用于公司的业务拓展、日常经营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直接或间

接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热景（廊坊）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本次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的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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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北京热景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章页）

廖良汉（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洪艳蓉（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董书魁（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

2020年 月 日


